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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院教〔2020〕29 号

衢州学院关于印发《本科专业
动态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，行政各部门(单位)：

现将《衢州学院本科专业动态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衢州学院

2020 年 7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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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本科专业动态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优化我校专业结构，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

展的契合度，支持和鼓励各专业加强内涵建设与特色发展，打

造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目标的专业布局和专业发展体系，根据

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（教高〔2012〕

9 号）和浙江省教育厅《关于落实和扩大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

管理权的指导意见》（浙教高教〔2013〕104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组织与管理

第一条 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校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的咨

询、审议。

第二条 教务处负责专业动态调整的组织和协调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专业的预警

第三条 专业预警的主要依据是：浙江省高校毕业生职业发

展状况及人才培养质量调查报告、各专业高考招生的志愿录取

率、报到率、毕业生就业率、大类分流、专业准入数据等指标，

以及学校组织的专业评估结果。

第四条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列入预警专业名单：

1.校内专业评估结果为不合格，或连续两次校内专业评估

排名列学校最后 2 位的专业；

2.按原高考录取模式的省份，连续两年前三志愿各省份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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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录取率低于招生计划数 10%；按新高考录取模式的，连续两年

未能在本科段完成招生计划的专业（类）；

3.实施大类招生分流时，第一志愿报名人数少于 15 人的专

业；当学年实施专业分流后，剩余学生人数少于 15 人的专业；

4.当学年实施专业准入后，剩余学生平均人数少于 20 人的

专业（类）；

5.新生报到率低于 90%的专业（类）；

6.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低于 90%的专业；

7.实际招生人数未满 25 人的专业。

第五条 被预警专业（类）减少当年招生计划，所在学院应

组织专业团队认真分析专业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整

改方案并认真整改，整改期限一年。

第三章 专业招生计划的动态调整

第六条 学校建立专业招生计划的动态调整机制，将专业建

设质量、招生生源质量、浙江省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及人

才培养质量调查报告等与年度专业招生计划相挂钩。

第七条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专业，根据省招生主管部门核

准的学校年度招生计划总量情况，专业招生计划指标比上年核

减 15%。

1.被列入预警名单的专业；

2.上年度招生调剂率超过 20%的专业；

3.连续两年毕业生毕业一年后就业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

专业。



- 4 -

如核减后达不到专业开设基本学生规模要求，则该专业实

行隔年招生或列入退出专业名单。

第八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，招生计划指标优先予以保证：

1.校内专业评估排名列全校前 3 位；

2.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论证，或通过三级师范类专业论证，

或列入国家一流专业等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点；

3.通过师范类专业二级论证，或列入省级一流专业、特色

专业等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点,且校内专业评估排名列全校前

30%；

4.上一年度专业第一志愿录取率 100%，且专业毕业生就业

率排名列全校前 30%，校内专业评估排名列全校前 30%。

第九条 学校有关部门或工作委员会负责专业年度招生计

划动态调整审核工作。教务处、学生处等相关部门根据要求提

供所需统计数据。

第四章 专业的退出

第十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启动专业退出机制：

1.根据学校发展和学科专业建设需要调整的专业；

2.连续两次列入预警名单的专业（类）；

3.进入预警名单，实施整改后经评估未能通过的专业；

4.连续三年毕业生毕业一年后就业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

专业；

5.连续两年停止招生的专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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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人才培养方案同质化严重的相近专业（保留一个）；

7.专业所在学院提出申请需要退出的专业。

第十一条 学校学术委员会根据学科专业布局、特色发展以

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、区域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需要进行综

合评估，审议通过退出专业名单，报校长办公会审批。

第十二条 退出专业次年停止招生，学校停止人财物等教学

基本建设投入，待校内剩余届数学生毕业后，学校将专业名单

报上级主管部门，由上级主管部门公布撤销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学校每年 3～4 月间组织开展专业预警与退出审

核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对新设专业，设置自有首届毕业生起的三年适应

期，适应期满后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学校教务处。

衢州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7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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